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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C型肝炎全口服新藥健保給付執行計畫」部分內容修訂對照表 

修訂內容 現行內容 

三、藥物使用條件： 

(一)略 

 

 

(二)略 

三、藥物使用條件： 

(一)略 

(二)須參加「全民健康保險加強慢

性 B型及 C型肝炎治療計畫」。 

(三)略 

四、醫事服務機構及醫師資格： 

(一)～(三)略 

(四)參與之醫師須透過院所向保險

人所轄分區業務組申請，始能

登入個案登錄系統（網址：ht

tps://medvpn.nhi.gov.tw/iw

pe0000/IWPE0000S01.aspx）。 

 

 

 

(五)略 

四、醫事服務機構及醫師資格： 

(一)～(三)略 

(四)參與之醫師須透過院所向保險

人所轄分區業務組申請，始能

登入個案登錄系統（網址：ht

tps://medvpn.nhi.gov.tw/iw

pe0000/IWPE0000S01.aspx）；

惟已加入「全民健康保險加強

慢性 B型及 C型肝炎治療計畫」

者無須重新申請。 

(五)略 

六、個案登錄及管控作業： 

(一)個案必須符合 C型肝炎全口服

藥品給付規定相關條件，始得

收案 

 

 

(二)個案經醫師評估符合收案條

件，醫事服務機構必須上傳個

案資料至「C型肝炎全口服新

藥健保給付執行計畫」個案登

六、個案登錄及管控作業： 

(一)個案必須參加「全民健康保險

加強慢性 B型及 C型肝炎治療

計畫」且符合 C型肝炎全口服

藥品給付規定相關條件，始得

收案 

(二)個案經醫師評估符合收案條

件，醫事服務機構必須上傳個

案資料至「全民健康保險加強

慢性 B型及 C型肝炎治療計畫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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錄系統。 

 

(三)個案之首次資料登錄，應填報

包括起始治療之前 6個月內

(基因型及肝組織切片檢查除

外)證明符合收案條件之相關

檢查結果或紀錄，並得於個案

登錄系統先暫存維護，俟病患

實際就診日當日填報「起始用

藥日期」及「用藥治療組合」

且上傳取得「登錄完成號碼」

後，方得處方藥品，否則不予

支付。 

(二)～(十三)略 

之「C肝口服抗病毒治療」個

案登錄子系統。 

(三)個案之首次資料登錄，應填報

包括起始治療之前 6個月內

(基因型及肝組織切片檢查除

外)證明符合收案條件之相關

檢查結果或紀錄，並得於個案

登錄子系統先暫存維護，俟病

患實際就診日當日填報「起始

用藥日期」及「用藥治療組合」

且上傳取得「登錄完成號碼」

後，方得處方藥品，否則不予

支付。 

(二)～(十三)略 

七、醫療費用申報 

(一)～(九) 略 

(十)病患因本署委辦醫療服務、本

保險其他專案計畫或於急診就

醫，於就醫同時併開立 C型肝

炎全口服用藥者，應分開兩筆

申報。 

七、醫療費用申報 

(一)～(九) 略 

(十)病患因本署委辦醫療服務、本

保險其他專案計畫或於急診就

醫，於就醫同時併開立 B型或

C型肝炎用藥者，應分開兩筆

申報。 

 


